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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入多项资产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核算探讨

王巧霞（副教授）

（武昌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65）

【摘要】与单项资产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相比，换入多项资产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仅情形较多，涉及的相关

税费也比较复杂，这些问题给换入多项资产的成本确认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文采用图示法将换入多项资产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情形进行详细分类，对不同情形下换入资产的成本确认进行分析。同时借助案例对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中涉及的相关税费处理、成本确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图示法 营业税 增值税

一、采用图示法对换入多项资产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情形进行分类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

简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第三条规定：“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

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

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一）该项交换具有商

业实质；（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

地计量。”第六条规定：“非同时满足本准则第三条规定条

件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

笔者为了解析方便，运用数学中常用的图示法对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情形进行分类。即将“该项交换具有商业

实质”这句话用字母A表示，对应的“该项交换不具有商业

实质”这句话则用字母A表示；将“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

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这句话用字母B表示，对应的

“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均不能可靠计量”则用

字母B表示。将字母B进一步分解为字母B1、B2和 B3等三

种情形，其代表的含义分别见下图1：

通过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第三条规定的分析可

知，满足该条规定的只有AB1、AB2和AB3这三种具体组合

情形，其代表的含义分别见下图2：

接着，我们将A、B、A和B这四个字母组合起来，就很

容易得出换入多项资产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涉及以下八

种情形，具体见下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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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换入多项资产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入资产

成本的会计处理分析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第九条规定，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同时换入多项资产的，在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

时，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1）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的

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应当按照换入各项资产的公

允价值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入资产的

成本总额进行分配，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虽具有

商业实质但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计量的，应

当按照换入各项资产的原账面价值占换入资产原账面价

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入资产的成本总额进行分配，确定各

项换入资产的成本。

通过分析上述规定，我们发现换入多项资产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的八种情形中，只有AB1和AB3这两种情形

能够采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第九条第一种情况来确

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其余六种情形只能采用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准则第九条第二种情况来确定各项换入资产

的成本。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将换入多项资产的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的八种情形中所涉及的换入资产成本的会计处理

方法归纳如下表：

三、换入多项资产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案例分析

2013年5月，A公司以其生产的打印机和一幢厂房交

换B公司自制的专用设备和专利技术。A、B公司均为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A公司打印机

的账面价值为 110万元，公允价值为 100万元；厂房的账

面原价为 500万元，在交换日的累计折旧为 320万元，公

允价值为 200万元。B公司该台设备的账面原价为 150万

元，在交换日的累计折旧为40万元，该设备是B公司专门

制造、性质特殊，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专利技术账

面原价为450万元，累计摊销为270万元。

假设双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整个交易过程中没有

涉及补价，B公司将换入的打印机作为固定资产管理。同

时，A公司此前没有为此计提存货跌价准备，B公司也没

有计提相关的资产减值准备。

分析：该项交换属于不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并且具有商业实质。对A公司来说，换出打印机和厂房

公允价值均能可靠计量，但换入设备和专利技术公允价

值不能够可靠计量。对照上表可知，属于 AB 2这种情形，

适用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第三条和第九条第二种情

况。对B公司来说，换入的打印机和厂房公允价值能可靠

计量，但换出的设备和专利技术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计

量，对照上表可知，属于 AB 1这种情形，适用于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准则第三条和第九条第一种情况。

1. A公司的账务处理：

（1）根据税法有关规定：换出打印机的增值税销项税

额=100×17%=17（万元），换出厂房的营业税=200×5%=10
（万元），换入设备的增值税进项税额=（150-40）×17%=
18.7（元）。

（2）确定换入资产成本总额。笔者认为，换出厂房应

缴纳的营业税，属于价内税，不能计入换入资产的成本总

额，应单独作为转让厂房的净损益处理。

换入资产成本总额=换出打印机和厂房的公允价值+
换出打印机的增值税销项税额-换入设备可抵扣的增值

税进项税额=100+200+17-18.7=298.3（万元）。

（3）计算各项换入资产的比例。换入设备应分摊的比例

=换入设备的账面价值÷（换入设备的账面价值+换入专

利技术的账面价值）=（150- 40）÷［（150- 40）+（450-
270）］=37.9%。

换入专利技术应分摊的比例=换入专利技术的账面

价值÷（换入设备的账面价值+换入专利技术的账面价

值）=（450-270）÷［（150-40）+（450-270）］=62.1%。

（4）确定各项换入资产成本。换入设备的成本=
298.3×37.9%=113.06（万元），换入专利技术的成本=
298.3×62.1%=185.24（万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180
累计折旧 320
贷：固定资产——厂房 500

借：固定资产清理 10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10

八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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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2、AB、A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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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换入资产成本的会计处理

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总额为基
础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总额。

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
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

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
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
（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
公允价值更可靠）。

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
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

按照换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占
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
换入资产的成本总额进行分配，确
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

按照换入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占
换入资产账面价值总额的比例，对
换入资产的成本总额进行分配，确
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

适用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准则

第三条

第三条

第三条

第六条

第九条
第一种情况

第九条
第二种情况

换入多项资产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
换入资产成本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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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固定资产——设备 113.06
无形资产——专利技术 185.2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8.7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
固定资产清理 190
营业外收入 10

借：主营业务成本 110
贷：库存商品——打印机 110

2. B公司账务处理：由于换出设备和专利技术的公允

价值均不能可靠计量，所以此时应直接以各项换入资产

的公允价值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成本，不再考虑换出设

备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和换入打印机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

税额。

换入打印机的成本=打印机的公允价值=100（万元），

换入厂房的成本=厂房的公允价值=200（万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110
累计折旧 40
贷：固定资产——设备 150

借：固定资产——打印机 100
——厂房 2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
累计摊销 270
贷：固定资产清理 110

无形资产——专利技术 45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8.7
营业外收入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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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机构间存货调拨的会计处理

代学钢（副教授）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摘要】在企业的总分支机构一般会存在存货等内部交易，对于这种交易，其中未实现的损益要进行相应的会

计处理。在实务中，有的企业通过发出商品和分公司购销差价等科目进行核算，但是这种处理尚有不足之处，本文

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总分机构 内部交易 存货

一、总分机构汇总纳税相关规定

为有效解决法人所得税制度下税源跨省市转移问

题，加强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2012
年 12月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

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该文件第二条规定，汇总纳税的

适用范围为在中国境内跨地区（指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的居民

企业。第三条规定，汇总纳税企业实行“统一计算、分级管

理、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财政调库”的企业所得税征收管

理办法。其中“统一计算”是指企业总机构统一计算包括

汇总纳税企业所属各个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在内的

全部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汇总清算”是指在年度终

了后，总机构统一计算汇总纳税企业的年度应纳税所得

额、应纳所得税额，抵减总机构、分支机构当年已就地分

期预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后，多退少补。

二、总分机构存货调拨中的会计问题

纳税实务中，有许多总分公司是一种松散型的总分

组织，总公司对分公司并无很强的控制力，各自仍独立核

算公司计利润，在账务处理中体现各自债权债务，但能够

汇总纳税获得总体税负最低效果。在总分机构实行汇总

纳税的情况下，如果总分机构发生存货内部调拨，如何进

行会计处理，既能满足反映存货信息的需要，又能满足所

得税汇总纳税的需要，实务中存在不同做法。

例：河北邢台某企业A总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山东济南某分支机构B（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独立核算，但

不是独立法人），所得税实行汇总纳税。总公司向分公司


